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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逸周書・皇門》“開告于予嘉德之說”以及相關問題

淺談《逸周書・皇門》“ 開告于予嘉德之說 ”

以及相關問題

宮島和也

1. “ 開告于予嘉德之說 ” 及其問題

　　《逸周書・皇門》有如下一段話：

　（1）曰：嗚呼！下邑小國克有耇老據屏位，建沈入，非不用明刑。維其開

告于予嘉德之說，命我辟王小至于大。

　　

　　關於 “ 開告于予嘉德之說 ” 一句，王念孫《讀書雜志》引王引之說云：“ 此

本作「維其開告予于嘉德之說」，故孔注曰：「開告我於善德之說也。」《般庚》

曰：「予告女于難。」彼以「告女于」連文，猶此以「告予于」連文也。下文

「資告予元」亦以「告予」連文，今本「予」字在「于」字下，則義不可通。”1

也就是說，他認為 “ 開告于予嘉德之說 ” 當作 “ 開告予于嘉德之說 ”，朱右

曾也從此說 2。

　　然而王連龍（2010:137）認為此處 “于予 ”不必改為 “予于 ”，他根據《尚書・
康誥》“ 告汝德之說 ”、《逸周書・祭公》“ 公其告予懿德 ” 推斷 “ 于 ” 字或

因形近 “ 予 ” 而衍；另外時兵（2012）也認為此例不必改成 “ 予于 ”，他指

出與（1）相同的他所謂 “ 動＋于＋人＋事／物 ” 結構見於傳世文獻與出土

文獻中，如（下例引自時兵（2012 ：206-7）所舉的幾個例子）：

　（2）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史記・孟嘗君列傳》）

　（3）□巳卜，爭 [ 貞：有 ] 設，告于上甲六牛（《合集》7359）

　（4）遣叔休于小臣貝三朋、臣三家（《集成》4042）

　（5）一禱於昭王戠牛（包山簡 200）

　（6）王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山海經・大荒東經》）

1　引自王念孫撰；徐煒君等點校《讀書雜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35 頁。

2　參見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2007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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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就（1）還是應該從王引之說，今本 “ 開告于予嘉德之說 ” 頗

有可能是 “ 開告予于嘉德之說 ” 之誤。正如王引之所說，孔晁注曰 “ 言下邑

所行而我法之，是開告我於善德之說 ”，而且除了他所舉的《尚書・盤庚》（即

下例（7））以外，類似的例子還有一些。（7）－（13）是用動詞 “ 告 ” 的例子：

　（7）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尚書・盤庚》）

　（8）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尚書・盤庚》）

　（9）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尚書・盤庚》）

　（10）夫固謂君訓眾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

之不假易也。(《左傳》桓公十三年 )

　（11）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論語・學而》）

　（12）余告汝於三江之閒、其歌謠之詩，而汝謹聽之。（北大漢簡《周訓》

68）

　（13）余故畢告汝於得國失國、廢興之所以。（北大漢簡《周訓》135-136）

（14）－（16）則是用與 “ 告 ” 相關的 “ 訓告 ”、“ 言說 ” 等義的動詞之例：

　（14）朕教汝于棐民彞，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尚書・洛誥》）

　（15）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

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

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左傳》宣公

十二年）

　（16）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左

傳》襄公三十一年）

上舉（7）－（16）都用了 “V ＋ IO ＋ yu3 ＋ DO” 這個句型。（10）（11）（16）

3　本文認為 “ 于 ”、“ 於 ” 和 “ 乎 ” 是同一個詞的不同記錄形式，以下沒有特別的需要時

用 “yu” 來代表這三個字（詳細討論請參看宮島和也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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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諸 ”，有研究認為這種 “ 諸 ” 等於 “ 之 ”4，如楊伯峻先生指出（10）中 “ 諸，

用法同「之」，指莫敖 ” 5。但正如周法高（1950 ／ 1968:306）、何樂士（2004：

308-309）所指出的，由（15）（16）等例子來看，應該將這些 “ 諸 ” 看作相

當於 “ 之於 ”。

　　由此可見，雖非常見，但古書中支持王引之說的句子不止一例，應該

不是偶然的現象。就時兵（2012）所舉的例子，雖然他所謂的 “ 動＋于＋人

＋事／物 ”（即 “V ＋ yu ＋ IO ＋ DO）見於文獻中，但似乎語境比較特別，

而且除了（2）（3）以外與 “ 告 ” 語義不相關，DO 也都是具體的東西。就（2）

“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 ”，由後面 “而呂禮亡 ”一句可知秦昭王實行了 “伐齊 ”，

因此也可以理解為 “ 穰侯言於秦昭王（，秦昭王）伐齊 ”，可謂不太能作為

很好的例證。（3）的 “ 告 ”，雖然甲骨文的祭祀動詞 “ 告 ” 與言說動詞 “ 告 ”

似乎有所關連 6，但還是與 “ 告訴 ” 義不太一樣，應該不能同等看待。“ 告＋

yu ＋ IO ＋ DO”，這種形式比 “ 告＋ IO ＋ yu ＋ DO” 更為特殊，就我所知

只見於甲骨文中。還有據時兵（2007 ：199、212），除了甲骨文以外，這種

“V ＋ yu ＋ IO ＋ DO” 的句型亦多見於戰國楚簡裡用祭祀動詞的雙及物結構

中（如上舉（5））。因此頗有可能此 “ 告 ” 的性質與言說動詞還是稍微不同，

而與祭祀動詞有共性。如果這些看法屬實，王引之所說的 “（‘ 告于予 ’）義

不可通 ” 就有一定的道理，因為 “ 告 ” 以及與之相類的動詞出現於這種句型

之例，在傳世古書中幾乎找不到。

　　由此可見，“ 告＋ IO ＋ yu ＋ DO” 這種句型出現不止一次，而 “ 告＋

yu＋ IO＋DO”這句型，除了甲骨文幾乎看不到。這樣的話，如王引之所說 “維

其開告予于嘉德之說 ” 這種 “ 于 ” 在 “ 予 ” 後面的解釋就能說得通、成立了，

而孔晁所看到的文本作 “ 開告予于嘉德之說 ”，後來在其流傳過程中訛作 “ 開

告于予嘉德之說 ” 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其實孔晁的注釋有可能只是把這一

句中的一些詞語直接代替別的詞而已，如 “ 予 ”→“ 我 ”、“ 于 ”→“ 於 ”、

“ 嘉 ”→“ 善 ”，或許是他試圖以當時通行的、比較新的詞替代那些古老的詞

4　如李佐豐（2004 ：172）。

5　見於氏著《春秋左傳注》第 137 頁。

6　時兵（2012 ：206）云：“殷墟卜辭的‘告’是個表‘禱告’義的祭祀動詞 , 它與後來

的言説類動詞‘告’既有區別又有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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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解釋。

2. 標記 DO 的 “yu”

　　在此還存在的問題是，如何解釋（7）－（16）的這種 “yu”。此 “yu”

出現在比較特殊的句法位置，比如 “ 告 ”，一般用為 “ 告 +NP1（聽話者

addressee）+NP2（内容 theme）” 或者 “ 告 +NP2（+yu）+NP1” 這種句型：

　（17）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尚書・多方》）

　（18）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尚書・呂刑》）

也就是說 “yu” 一般標記雙及物結構的 IO，但是（7）－（16）則是標記其

DO。

　　關於這種 “ 特殊 ” 的句型、“yu” 的功能，存在幾種說法。例如，錢宗武

（2004 ：411-413）認為這種 “yu” 係並列連詞而強調直接賓語，是直接賓語

前置句的濫觴，後來被 “ 以 ” 取代而形成 “ 主語 + 以 + 直接賓語 + 動詞謂語

+ 間接賓語 ” 的形式；時兵（2007:41-44）根據在遠古漢語中 “yu” 是個後置

詞（postposition）的認識，認為這種語序可視為其殘留（即（19）A），而

因為周秦漢語的介詞（adposition）系統已經沒有後置詞，所以此 “yu” 被重

新分析為前置詞（preposition），結果有如 “ 以 ” 般的解釋了（即（19）B）：

　（19）Ａ 予告（汝于）難 → Ｂ 予告汝（于難）（＝予告汝（以難））

　　楊伯峻、何樂士（1992 ：442-443）以及何樂士（2004 ：101-102）則認

為這種 “yu” 的功能是引進話語、訓告的内容 ；Chang（2012:93-94）進一步

認為這種 “yu” 是關涉標記 7（concern marker），由表示處所（locative）的介

詞演變過來，表示 “on, about, in regard to” 等的意思 8，她根據 Heine ＆ Kuteva

（2002:201-202、307-8）所舉的語言類型學上的證據做了說明，即在其他

語言中也存在表示處所的成分語法化為關涉標記的例子。比如英語的 “on”

7  中文翻譯參見龍海平、谷峰、肖小平譯（2012）。

8  注意 Chang（2012）認為“于”和“於”是來源不同的兩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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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表示處所（20），也同時表示 “about”（21）的意思（Heine ＆ Kuteva 

2002:307）9 ：

　（20）The book is on the table.

　（21）She was speaking on Chinese porcelain.

　　相關例子還是不多，但由上舉（7）―（16）等實例以及上述類型學上

的相類現象來判斷，我目前認為楊伯峻・何樂士（1992：442-3）、何樂士（2004：

101-2）、Chang（2012:93-4）等的分析比較合理，此 “yu” 係從處所標記語法

化來的，標記話語內容的成分 10。在（1）、（7）－（16）中，大多例子其 DO 

比較長、複雜，甚至是幾個小句，也許是用此關涉標記的 “yu” 來表明、凸

顯它是表示内容（theme）的 DO。就錢宗武（2004：411-413），我認為此 “yu”

難以看作係並列連詞；關於時兵（2007 ：41-44），我認為是否 “yu” 本來係

後置詞目前還不能斷定，因而難以贊同他將這種語序視為其殘留並設想發生

過重新分析的這種看法。

　　另外之所以這種 “yu” 例子不多，很有可能是因為同一個成分同時標記

DO 和 IO 的話，會造成語言交際上的問題或者誤會，因而這種 “yu” 的用法

不太流行，如上舉錢宗武先生所說被 “ 以 ” 所取代了。楊伯峻、何樂士（1992：

442-3）也引用本文例（15）而云 “ 此例中前兩個介詞為 ‘ 于 ’，後一個介詞

9  但是這種表示處所的成分演變為關涉標記（concern marker）的動因、機制等似仍有討

論的餘地。另外 Phua（2009:804-5）也舉（a）（b）而指出 “yu” 也有標記 theme 的功能，

說這種 “yu” 的功能類似於前及物標記（pretransitive marker）“ 以 ”:

（a）故封子國於析（《左傳》哀公十八年）

（b）歷告爾百姓于朕志。（《尚書・盤庚》）（= 本文（8））

我認為（a）“ 於 ” 似是標記地點的，其分析似可商榷（也請參看本文注 9）。

10   除了在此所舉的例子以外，出土文獻中也有如下 “V ＋ IO ＋ yu ＋ DO” 的例子：

（c）湯后妻紝巟謂小臣曰：嘗我於而羹。（清華簡《赤  之集湯之屋》2 號簡）

（d）申胥曰：王其勿許。天不仍賜吳於越邦之利。（清華簡《越公其事》9 號簡）

在（c）（d）中 “ 於 ” 也標記 DO，然而其所用動詞分別是 “ 嘗 ”“ 賜 ”，“ 於 ” 標記的也不

是話語、訓告內容，這種 “ 於 ” 似乎無法認為係關涉標記。此 “yu” 也有可能係 Phua（2009）

所云的前及物標記（pretransitive marker）般的成分，然而就其功能和來源，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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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 以 ’，其用法相同，可以看出 ‘ 于 ’、‘ 以 ’ 在引進訓告內容這一用法上

的共同之處，也可以看出 ‘ 以 ’ 替代 ‘ 于 ’ 的痕跡 ”:

　（15’） 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

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3.《逸周書・皇門》與清華簡《皇門》

　　最後討論《逸周書・皇門》和清華簡《皇門》相關部分之間的關係。本

文認為《逸周書皇門》“ 維其開告于予嘉德之說 ” 當作 “ 維其開告予于嘉德

之說 ”，如上述，但需要注意的是，據此只能說孔晁所看到的文本的面貌會

如此，難以說《皇門》篇本來的面貌就是如此，問題比較複雜。與《逸周書・
皇門》相對應的清華簡《皇門》作如下 11 ：

　（22）公若曰，嗚呼，朕寡邑小邦，蔑有耆耈椃 ( 據 ?/ 慮 ?) 事屏朕位。肆

朕沖人非敢不用明刑，維莫　余嘉德之兌。（清華簡《皇門》1-2）

將《逸周書・皇門》（下稱 “ 今本 ”）和清華簡《皇門》（下稱 “ 簡本 ”）相

比後可以發現，今本 “ 告 ”“ 于 ” 未見於簡本 ：

　（23）維其開告予于嘉德之說 （《逸周書・皇門》）

　　　 維莫　12  余    嘉德之兌 （清華簡《皇門》）

11　釋文參看東京大學古文字讀書會（2014），做了一些改動。

12　關於此 “　 ”（　 ，引自李學勤 2010 ：239）字，整理者以及不少學者讀為 “ 開 ”，然

而本文認為當從東京大學古文字讀書會（2014）而讀為 “ 啟 ”。東京大學古文字讀書會

2014 認為：

“　 ”（ 　）、　 （包山簡 120，引自李守奎、賈連翔、馬楠 2012:143）和 “ 䀘 ” 的異體 “　　”

相似（就此袁莹先生已經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2011）“ 學

者討論 ” 上指出過），根據《説文》卷四上・目部 “ 䀘，從目幵聲。讀若攜手。一曰直視也。　、

目或在下 ”、《集韻》“ 䀘，詰計切，讀若契同 ”，可以認定 “ 䀘 ” 字屬於溪母支部，與溪

母微部的 “ 開 ” 讀音不相近，應該讀爲溪母支部的 “ 啟 ”。

　其實季旭昇（2014）也讀爲 “ 啟 ”，但似乎沒有交代其理由；莊述祖《尚書記》云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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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此，譬如魏慈德（2015：86-87）把 “兌 ”讀為 “說 ”，而認為今本 “告 ”“于 ”

為衍文。但對於這種較 “ 簡單 ” 的解釋也有議論，張富海（2019 ：412-413）

把簡本 “ 兌 ” 讀為 “ 隧 ” 而云：“ 此簡文 ‘ 唯莫開 13 余嘉德之兌（隧）’，意

思就是無人為我打開達致嘉德之途徑。這個 ‘ 兌 ’ 字大概早就被誤讀為 ‘ 說 ’

了，正是因為 ‘ 開余嘉德之說 ’ 講不通，所以後人會在 ‘ 開 ’ 字後增加 ‘ 告 ’

字以求通，‘ 告余嘉德之說 ’ 可通（介詞 ‘ 于 ’ 可有可無），但 ‘ 開告 ’ 的說

法仍嫌不辭 ”，此說似更合理。

　　若此屬實，由簡本到今本的演變過程中《皇門》篇的這一句似乎經過了

如下改動 14：在 “ 啟余嘉德之說 ” 這一句上加了 “ 告 ” 和 “ 于 ” 後，又發生了

“ 余 ”（“ 予 ”）和 “ 于 ” 的顛倒。“ 余 ” 和 “ 予 ” 相通，不知何時何處有了 “ 余 ”

寫成 “ 予 ” 的版本，但如上舉王連龍（2010:137）所說，楷書的 “ 于 ” 和 “ 予 ”

字形比較相似，也有可能這引致兩字的顛倒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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